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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从质量、技术、设计方面分析了广西城镇污水处

理的现存在着的问题，结合广西城镇的区域特征，从因地制宜、

统筹发展、以及运作模式上，提出了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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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污水处理现存在的问题

（一）广西城镇污水处理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我们目前已经认识到水资源的短缺，加强节水和污水处

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城镇污水处理技术在环境工程中仍存在

一些不足。生活中的一些废水或雨水并没有充分有效的利用，间

接地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在广西一些地区的环境工程建设

过程中，水资源往往缺乏有效的保护，主要是由于污水处理技术

差、处理工艺不当等原因。

（二）广西城镇管道设计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

在广西地区内环境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对管道的监督

管理，所以很容易使部分管道长期处于停运状态，并因此存在泄

漏现象，长期泄漏会造成水的浪费。特别是在一些城镇，地下管

道的滴漏现象十分严重，排水管道检测不到位，会造成污水的二

次污染，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

（三）广西城镇的部分排水管道设计并不科学合理

广西许多城镇排水管道设计缺乏对未来的预计和持续循环的

发展，污水排水管道设计相对简单，污水不能分流排放和处理，

从而造成不同的污水排放，采用不同的污水排放处理系统方式是

困难的，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由于部分城镇的分流排放相对简

单，城镇污水无法得到有效处理，影响了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二、广西城镇的地域特征

（一）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生育观念改变，常住人口逐年减

少，居住分散。

（二）雨污分流难以实施。农村住房没有整体规划性，分散

布置，排水体系是“雨污合流”的体系，若要实现雨污分流，需

要破坏狭窄的村道建设管网，不仅造价大，而且后续运营困难。

（三）生活生产方式仍然以分散种养模式为主，对于人类、

禽畜产生的粪便、废水均能用于施肥，生活废水排出量较少。

（四）原有排水沟渠常年有山坑水补充，具备了自然生态修

复能力，对于有限的生活污水排放，通过稀释净化后，最终流入

河道水体流量极少。因此，山区百姓的日常生活污水非农村水体

污染主要污染源，对自然村实施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全覆盖的必要

性值得商榷。

三、具体的解决对策分析

（一）因地制宜的规划建设

（1）排放标准要适宜

可与当地水环境保护要求和农业需水量相互结合使用。根据

水功能区的排放标准，农村非国家重点控制区或环境保护热点区

的排放标准，如在封闭半封闭水域，可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可

以考虑除氮和磷，而在开阔水域，可以适当降低氮磷、简化运营

管理，节约项目投资和运营成本，建成后达到实际效果。

（2）规划建设要优化

针对广西农村常住人口分散等特点，量体裁衣，科学设计处

理规模、选择处理工艺。对于离污水主干管比较近、且用水量相

对较高的撤并乡镇的中心村、新农村，优先采用截污纳管方式，

建设污水主管网及泵站，收纳污水输送至附近城镇污水厂统一处

理；对于离污水主干管比较远、且排水量相对较少的一般村，可

建设小型独立污水处理设施就地处理；对于住房分散、人口稀少

的自然村，可不采用管网收集的方式，转而采用污水就地生态处

理技术，如使用三级化粪池处理。

管网铺设应注意不同区域管网建设形式的区别化，对重点区

域如水源地保护区、纳管条件较好的新农村等，可采用雨污分流

制管道；对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农村，可采取合流制管道；

对于人口分散、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可采用盖板边沟和自然沟渠

输送等。

（3）流域治理要统筹

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以流域环境治理为中心，统筹

各镇和畜牧、环保、农业、水务、食药监等部门结合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积极开展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水产和畜禽养殖

污染源、餐饮污染源、农业面污染源等专项整治，实现流域水质

持续性改善。

（二）合理的运作模式

采用“大分散、小集中”模式，逐步推进，优先进行主要

河流沿河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避免遍地开花。由于广西城镇

财政能力有限，得到省级财政在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方面的定额补

助较难，我们应确保处理设施都能发挥出最大功效，实现稳定运

行、达标排放。

要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

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应加大农村污水治理信息的公开度，

发挥媒体宣传和舆论监督的力量，纠正农民的固有观念和不良习

惯，鼓励和发挥农民自觉参与的意愿。

（三）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提高运行管理水平，考虑到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相推诿、办事

效率低等问题，建议在区层级，明确牵头部门为区住建局或区城

综局等负责公用事业单位，明确污水处理设施所在镇为建设和运

管的第一责任单位，但设施的新建、改造方案均应由区级牵头单

位审核并统一牵头竣工验收。

为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建设过程中由施工

单位暂代运行，建成一座运营一座。待全面完成建设后，将全区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统一打包招标，由具备资质的污水专业处理公

司负责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由农村进行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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